LHFFR 2 RA TR
114 B B AL 3 5 8250

PAER T AR AT AR e

- R TRRIFIAREFERA LD TS > LG R
ﬂ,l@”%ﬁiﬁj$%2§&7 -0 2NN RINE S 5

2,

.,
“

B fart 5 &7 ~REFRELAA R B > Fo0f
T
i

pez fl/fl@ivﬂi‘%%’“ﬁ”%\iﬁ;é?%iﬁi \?éfﬁdﬁ’gﬁ‘

Foom A FRA A PRAFHTFA B E o

RN -t i CE B R A X EARRETRELET
P2 BFRE  EREA AT AR L R A EP SR
FiEs 2P R F 2 a0, o THBLG TR
i—%’é%@é%iﬁaﬁiw'F%Aﬁmm“i%%
AQﬁ%Fiﬁ’fliﬁﬁl(ﬂ*;iﬂﬁﬁwwkamE A 0
RELLF - E)EF  SHBRFEMBLMAE &5 H 0
Zﬂ*%ﬁ‘iiﬁ°ﬁﬁﬁkﬂ*&mlaavwﬁ (=)
By bz E N R R R OR SRR e
BiFs o L N R EY T s -‘kfso i iz
X BFAFre R FR Y 2 Lo N0 RAR2 RHW
B bR AER: RRARERL Lo A 2 B2
RFle @ FE g - Ep 2 FFEZRT] A E/mA
TRREALLIAERIFT NP T G FE R
i-? » ZEH AN KA 2. K Fr ijlj;}‘i}r%ljﬁljﬁ“f'%v}ré/{ v 72— AR
BA G P A REEERSPRESCEER EG  RE
REREAH B g3 B2 2PN -0 REPA 2 RRT
BRE e HANMAR i RREP S A 2o A 2



Ji

BRRAER MEWTERAERLZ G S o R RIS
(AR R 1826 B 1330 « B 134iE 4w wF P
Yo R BLEARETERAEZ N TR 0
E G| % 1330F » “134x'§%fﬁb%ii'f%ﬂjﬂ  E R R
IR SLIREY L R A S B R
FhOPAEFFATRRAFER > 0 F]G A ﬂb/ﬁ TR A2
HFE N AKEIOSELIN? 23p @ Mfaﬁ‘@; W gjz'rﬁ"lf":;z
EATE IS CRIRA R E o o Gl "“vaflogﬁ)i
WELF #1345 23010982 19B T15EE’4‘E!H&9\ 24 A%
Foodd M@ 2 EafF 1098 & 2300 F 1 F 5305531
FLABE - WL ABBEGEY » Bt R A]10£30
260 B ATk { B2 By A Ee Y FRERE &
%i*g,;*g/aigﬁp‘;&mz/}jﬁr}ﬂﬁii %‘ Aﬁ%,;;,ﬁf?
o %03 H I X FHEL210p P a‘ft“"i EAREE S
ezt 110# B 5 F % 176508 T 54 p 110127 27
BTISBH\P“&;«EL% B ’j:»ﬁ%é Mm ;‘zzﬁg 111#
Wiy FFsrleeFid ﬁi}% N FEARAEFAT
ﬁ"j"\ }a'!if'“r}z\ ~ = ”"T; BEHBEMAAE A - A HA
3R /”“‘T‘L/?‘$ﬁﬁg A PRFAAE 1> ’ﬁ“f”\"if K#ﬂ‘?'ﬁﬁi
AR MR RS PP A EREGA %
ZWAINA FG AR WP FEAT LT E D Eﬂ\fi ﬁw}%ﬁ
BRFMZEAL Giicdit) « L84 ¢ g2 e F i ME
MA ST MET * 2 MBS SARP /ziﬁffﬁ #l
AEAP 2P RBRAES TLH LG EARR 0 2R TL]14E67 3
PFEE % o P FiEsAmAFR B EmRAe 4R
TR B FEBRAEZ TR L W BRI
e f?qul,@—é'ﬁ/‘] K A FE 3 (R ﬁ 'F E ) % 1330F ~ % 1340 o1 2
s dF T2 e
AN @ EEIRF W R G RG] F1360F R 20 LT 7
BRRBBE A rEFRAZ GRAREBALFTET AT
AP R R

e

N
N

7
~~

W

mgxsww

\\\

34

&.

4



CoATREF ERFERFT AT AR LEFA LT Bk
FAAT O RENSIEE FIMERTLFAFTES
SFyrmiEn s (LR F5 - $313F)

et P ERFRFFAND 1 2R LEFAL 4
LB O REGI R 134iE R 2 H8x2 A AT EY (R PR
Fisd - $3752376F ) -

EFEEHRrF AP a2L 0 (LPHPFFE- 5379
E) oo

(W&%%%%%ﬁf%9é%ﬁﬁiﬂkiﬁiAa,‘1@§
FAEFFFECRIEE FIMERTZAAFTEL
ﬁ%ﬁ%%%ﬁﬁ(iﬁﬁdw°%:‘%w)

A R S A & R SR e
F133i% 2 5134222 A FFd > BFHBmiED L
(P8 fF5- 93857 ) o

Y Mz m £8E50T 27 2 RAEF LT B

‘7@:)3/# FiEt|¥133ik2 2 LFEd (LRGP FFZ-
% 387F )

AT ERFRFT AT AR AEF LT ;I;ug»é-A
A E3 ) FiEGF1330E2 R 134iERT 2 L FEA > B3
HEBEENE (LR FFE= 53917 )

UNE g4 2 B o5 amaidd SmaEd s 2 5 4
Ao g e (PR fiF% - $3392365% )
G
MR IR

V4 R EG S I3 E TR AT 2T A

i e R B A EARR 0 04§ BT U £
R G S ISR R R

SN

RS NSRS IR e R
CESFFE T ER O RS STEICR L 2 R ot B R
%iwaﬁ;é?*zﬁﬁﬁg 1%%m*i%~%in¢



=
‘”1

i iE b % 1330% nﬂ‘lilvuﬁi\'hxé‘ﬁfﬁ’ﬁ)@;”*

gt T4 '%% Fg (F110# 127 27p ) A= % $* T 4 F
P FETEE ﬁhﬁ”wamﬁ*ﬁﬁw?‘%ﬁ%ﬁ
TEAMEBELTr 2 REYFEREZTS 8 S50
’iz"%ﬁ»&”ﬁﬁ"ﬂ’iv]{)\ afir'IE_,PPF‘C)\ ’_11%“;}\?",%&'] e X ikE
X B FTe R FR LU AR 2 FULF
R MR B E o o 2 (R RS

57845 5 1535 2 1 520 8% 2 B« B )
Gk R S - 2 1062107 425 10859
s # z

LITE | I 0 BN L WAL 0 el 7o s R 4 x’ﬁ;‘z)@i’fﬁe%f*ﬁi'%
YA ETE 5 oE )RR % 1330 2 3

R B A 2113 )iiyfm&T Roadf4 & 71 A 33 & ~ ¥ ik
(a2 I (EL 1*%1# % j‘ &4454460?) ’ %"j‘&"\ﬁx T
- ERE w?i%ﬁﬂﬁﬂ SRS A L AR KR ﬁ;mw P
%&%iﬂﬁw ARG F e o A TI3E R AT
mr;\,mr,pm%?;,%iﬂ;ﬁ ('1: p;.) 52 2,920~ » I an J;
fer X7 248 3,576~ (5282,920~+12" ) » & ARRE
M43, 576 1T 5 B A P T B AR B L AT o T M
RG2S & LIRS s RFAARTINS L 2 FFD 114
ERBMAEY R, 2:‘“%& w280,122~3+ 8 o %
Mo gg«A-A WA TF LI R ST SR
’ %%2@3 454~ (48 3,576~-28 0,122m) A
5 % 133 1% a0 —EJ»MT:J'H pES =0 M g 2. ii‘?v‘)p NP A= S T;F-t >
SR EAEBREAE B FH ’«ff’“fﬁ RS E
£ E TR A EG T L BT 0 R 2R
APR109F B L F 5134908 T2 30T Bt By
Tl &ﬁﬁf’“ o~ 37 5998 6,463~ ~ F P o2 & X
(AW HELE%64268F ) o i%‘“ B A
B hwo #F &0 oo sriEpd L s 0 AR
5786,607~ [9986, 463~ - (1@’7,494f~><24- D RN IS

’U

—\

L\

T
\‘{:N\
S\

ol 1 A ¢
S e
)

T Y

iw,:z \% s ~=h

NS \;
ek
I
F]
—~
O
..l;

I

£mA



ErHIELGRANFTERLEY BAR g’%QW%$M$
13365 fs Boirdy T AR A 2 4 FR R MO AR A B
;EﬁﬁﬁZﬁFé&’?)%@/}ﬁ%%«er,%goﬁf;, B H ;ﬂhfmr\/,
RAERY ZHIH ) 2R e B R G R
bl %133 R Lzl s 2 LT T2 Fd o

24

i

k= R i IF EGFR1METHRHTRF L& F ZFE T A
T3 o] $ 1345 £ 2 B RIS > H2HTRT LT F o
éﬁ%ﬁ4xﬁﬁﬁﬁ¢@%ﬁﬁﬂ%é’f 2%~ B4F
HooR B E MM A i o S A 0] 608
CESE RS E R M@@uﬁhﬁiﬁﬁiﬁﬁﬁ%
FIEA A ST ( ,zrmlooﬂaiGﬂP«?i# wEY g w16
B EREFAE L 2R L 1012 S5 T £y € 54

Fuiz BN .a,ﬁwiiﬁm D S8E T AT A AT

2B F AEGITREIEL T L FEF A SO0k %

FIHEI FALENR 2 FRES - $O8LER MK IMA
3+ 5

k3
AR KA~ 8YiEA B E LA T

|
3
N
s
PN
|
S
P
‘)7“ ~
4
SN
[E—
o
o
BTN
>
>
[—

136f"+%i2IET%"
N AV S
» R OE R AR
FEAHTIE LB F M -
R T R

In- T T
By
&0
V‘\%}L Rale=
&gt R
&

=~
&
o
G wH o
F
Ko 3
= .
PR~
s
®
o~
a oo F «
wwnm;aza\;

w‘m‘ﬁ
(n“
@&
~zh
Fﬁ%
>~
s

f” ’ /Z-Ffb'ﬁr'}@ﬁ-% ‘?L,P\%\‘%

_ﬁ@«iw@ﬂﬁgq AP B AN LS HRA
B AARR R > 38 E G $530E 55T TR
FﬂJ~%E“%E*14'%$5&W%W$5M§“2%wﬁilﬁ
SRk s 2 Fd o RE R BFLARFZEF 0 VI
WP EF W FECTRES (PR A EL PR R
) REARPFEAR LRG0 A6 F 1346



=]

FOM o A AEG AR NP TR IRAEE A LH
b B AR HN\IIOﬁ 27 24p Ai3E B OO F OO£0000
004 5L = 2 F B ficlas B A48 7 F 297,791~ » {wikjj 7 ox
FROBIEZ B2 Imd o f M E M B2 R R U
ﬁ%’%7fﬁﬁﬁﬁlgﬁiﬁ%%¢ AR A 2 AR
iﬂ&ﬁi@ﬁ’ﬁ%%?ﬁ&&%%ﬁﬁ\&ﬁnQJ
R A¢ *3 PRGBS AR LR E AR A Bt B
WFEMBMA o KA 0 B A RARYE BT AR
f")ﬁ E‘/’v\ﬁﬁ’Tl‘u /ﬁ l;l E 5% 13 l";-%/vzf,}\’ﬁﬁﬁ.’ﬁ 3@
Fol g2 &dsm 2 3%% ) F 05 6] % 1341% % 83k -

T RECIMFERA G AT ARL R R AT 5 6

!

BAARFRAG B FL53%% ) s %1340k
LRI L F Td o ARd F A 5}%1’;:2&4”)3 E3 PR E
= i§,$=uﬁﬂﬁoa$&%ﬁA%%%%ﬁm
TRED AR ARG P
Aigers| & ac2 2 L Ed o pEERER A R E
134k 5 # 4 F # 22 173 -

SR MBS A G R ENF133ETR RS LT
Z A e B X #\;3315 FEAHMEFILALT > Rpdhik
v RE A FIEA D if}{‘ 3

FRARA TR g %133k 225 > X3 ﬁ,'ﬁ‘ii\‘ T T
$ > Léé‘g‘/}a § e ii*ﬁd{\ﬁig?(‘\jﬁﬁwﬁ,}a N T
- ’"Ll‘xg'«ff"‘/f ‘\»-@i?’é%ﬂ’ * 2 HeEp o E’?"’}f%‘/)a ‘%ﬁi =078
6,607%) » 2 &4 i 4E 4 % A0 B b A feiT it
(%Ma#Cﬁ%:%?ﬂW%‘% 1P B E R HEER

B~ ik % 1331% i R FEARRY XA
L X B ‘?’_Li% AliE o 2 B MR A feif E 8T > F a4
PRED R EAER) o R FENFI4IERT > FaAE
T S REH EX AR AREN NI T S S T SR
I A “:Lézi&f%%fy}g KR om P U FRAXFIHEHOPEIETREZ
209% 14+ iﬁigﬁﬂ R ER R 1420F R TR 7 B

%;ﬁ:/w
I,
K
poan}
=

e Ju N S
P E R v oo

—

+"\
/v«}
=
W
mg
(w
B
R
~m
\;

‘pv



BT R -
i =3 A B 114 = 10 : 28 0
XE ¥ - e = ’E" ME B

T+ AGRRE AR

4o F RN

R REERI0p P oo M F R AR

+ o TR RE FATE R 500~
v ¥ 2, 23] 114 = 10 ’ 28 2
w7 pEF
i — @é
111#& & #) # BLMASTE A T RIER
ol b sk B # g AW
B0 i 11 GRrd ")
B R HBR B (ER (T P
7 i N 13
1|# Fl|® 9| %A4R 1325 |246.0 (112 &
7 ¥ 0 2.
%
21¥ B¢ W RAR 1335 (96. 00 |122 4~
i ¥ 2.
1
¥ B #\|¥x 830 [418.0 [112 »
7 ¥ 0 2.
1
A Z L E A
S | P4 AR IR B

1 (#+F3 OO%OO
£0000003 5L 2 &
(k£

41/1)

Fe B OO000000000000# %O
©00000000008% 3 (& 73§ & { %
$286F ) » APRPER B 4 B

CASS



(\ER)

T BT B AT
% 374 5257, 91
~ (RFCFT Ry
[10& 1172 25 p &

51]?\‘.)

2,
2%

{2

i< ’/z‘

E£2024p ¢ G dhe 5L
HeATER2H, 791%?4;1Fai7% ’

w3 111#42 7P
2 Es’f’%%\\z?‘/«#’%
A ﬁo ’ rﬁﬁ‘; A "]{A 5 < fl

1@- f‘l‘ /F

,\. /~’~ /,1_

1B

h;kgﬂapg4a~71w

2 I% A

-

~FET?HP

FIE A N

LS

ARUE AT RWM o

dE = (H o 3rd )

S |HAE A 1 9E R A R SR RES b R AR B

B & AT R E AR ¢ X (141 0% ot Tk

2. & FE|A B & |MBER AR
(A) # (B) | (C)

1 ¥ - 47'15'—“% 3889,492 |6.7% 338,641~ |0~ 338,641~
Wi e |~

2 FEFHRG|1481,433 |2.43% |184,031~ [0~ 134,031~
3R =

3 oAt %2R ¥ (2296,535 [3.9% 282,474~ |0~ 282,474~
L RER NP LR
A

4 BRI ¥16184,672 |10.58% (680,981~ [0~ 630,981~
iFirg L~
4\;?"

o) AT ERF|2681,364 (4.5% 285,929~ |0~ 285,929~
Wiy e |~

6 PRGEE F(1982,842 (3.32% |189,132~ |0~ 189,132~
Ty L~
AN

7 o XTRY%E T ¥ (13798,594 (23.72% [135°6,768 |0~ 1356, 768~
HERFT L~ =~
o F

8 2 ARTEE (887 7,018 [15.26% (848,000~ [0~ 88,000~
TG L~
AN

9 RER E417(8089,847 [13.93% (880,344~ [0~ 880,344~

$N\R




Wiy e |~

10 |¢ &= Z%i>|7,368~ 0.13% |731~ 0~ 731~
3PP R
M}—A\ L\F?J

11 |Es% - F4(3087,393 |5.29% |350,496~ |0~ 330,496~
sﬁlj‘l_’i;’iuv\”ﬁ L
4\5

12 |iEs% = F 4 (5689,437 |9.8% 536,493~ |0~ 536,493~
FIRG G LR
4\5

13 [#74cr8l7 V& |2586,089~ (0.45% |2, 588~ 0~ 2,588~
By P
i AN

M3t 5818 2,084 100% 5786,607 |0~ 5786, 607~

Ao

1.HEEIEE G Ak Afell1#£37 28p #1202 2 F g4 Py FFE

- %2693 275F ) -
2.V BEREA T2 'P o R E B F 2908 ~ ) IR B 7 R % 390k
2T AP FRR
3. A5 5% 1 5TH6, 607%)(1;‘1‘@“ Bl 2T AT
4.CH- 5 5% T AF-BIF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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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黎漢章  
代  理  人  黃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黎漢章應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黎漢章，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08年10月23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於109年8月19日下午5時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09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05號執行更生程序。於更生程序進行中，聲請人代理人於110年3月26日具狀表示欲撤回更聲之聲請，惟未獲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而不生撤回效力；聲請人復未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1項於收受債權表後10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本院乃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76號裁定聲請人自110年12月27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清算程序。於清算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清算財團財產，附表一不動產部分均經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三次拍賣而無人應買，勘認該不動產為不易變價之財產而返還聲請人；附表二動產部分因有附表二說明欄所示之情事而屬本件免責程序應審酌之問題（詳如後述）。是聲請人已無其他清算財團財產足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日依職權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該裁定並於114年6月3日確定在案。上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是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法院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前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於裁定終止清算後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免責與否表示意見或到庭陳述意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3頁）。
　㈡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但書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5至376頁）。
　㈢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無意見（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9頁）。
　㈣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1頁）。
　㈤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5頁）。
　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7頁）。
　㈦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91頁）。
　㈧其餘債權人及聲請人均經本院函催其等陳報意見而未為表示，並有送達回證（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39至365頁）在卷可稽。
四、再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0年12月27日）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綜合考量各項情況以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及有無濫用清算程序之情節，而為認定債務人有無固定收入，如現有收入，並於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依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乃聲請人聲請本院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前二年即106年10月起至108年9月止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⒉經核聲請人之113年度稅務T-Road財產所得查詢表、勞保投保明細（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445至460頁），聲請人於最近一年來反覆於來寶國際人力派遣有限公司加退保，應認其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固定收入。依其113年度所得清單所載所得總額為新臺幣（下同）52萬2,92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可達4萬3,576元（52萬2,920元÷12月），故本院認應以4萬3,576元作為聲請人裁定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另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部分，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即2萬0,122元計算。準此，聲請人於本院裁定清算後，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2萬3,454元（4萬3,576元-2萬0,122元），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指「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規定。
　⒊而參本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之認定，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之收入總額為99萬6,463元、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7,494元（見消債更卷第64至68頁）。準此，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57萬6,607元【99萬6,463元-（1萬7,494元×24月）】，而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所指「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應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參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為須債務人之故意行為在清算程序中所為，且隱匿、毀損者，為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始能構成。復參消債條例第9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清算財團應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之債務人財產為限（司法院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6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101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所稱之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為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該等義務之違反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從而，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影響程序之順利進行，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⒉查聲請人於本院更生程序中，雖有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致本件更生程序無法繼續進行，符合消債條例第53條第5項所定債務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及同條例第56條第2款所定不遵守法院命令之事由，然僅能認有影響更生程序之進行，尚難認有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即立法理由所列舉之上開義務）致重大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次查聲請人曾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之110年2月24日領訖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2萬7,791元，惟依消債條例第98條及其立法理由，有關清算財團之認定時點應採限縮解釋，方不致清算財團不易確定，影響清算財團財產之分配及清算程序之進行，並降低債務人獲取新財產之意願，是上開補償費既為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領訖，應認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從而，聲請人雖未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並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亦難謂屬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
　⒊另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其他行為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本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而本件債權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關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有何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且又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條文規定，本件債務人應不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應清償數額為57萬6,607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如附表三C欄所示者為本院試算。相關具體債權額、比例、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清償程序中受分配金額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等數字，債務人仍應自行核算確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債務人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盧佳莉
附表一：不動產
		111年司執消債清字1號 財產所有人：黎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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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拍賣底價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25

		246.00

		112分之1

		




		


		備考

		


		


		


		


		


		


		




		2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35

		96.00

		12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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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桃園市

		中壢區

		普義

		


		830

		418.00

		11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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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動產
		編號

		財產狀況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公同共有1/1）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依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25日函列載）

		


		桃園市○○0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見司執消債更卷第286頁）向本院陳報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前之110年2月24日申請前揭地號土地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並領訖在案，本院前於111年4月7日、同年7月5日兩度函命聲請人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惟聲請人收受函文後未提交款項亦未回覆說明。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金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8萬9,492元

		6.7％

		3萬8,641元

		0元

		3萬8,641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4萬1,433元

		2.43％

		1萬4,031元

		0元

		1萬4,031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萬6,535元

		3.9％

		2萬2,474元

		0元

		2萬2,474元



		4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1萬4,672元

		10.58％

		6萬0,981元

		0元

		6萬0,981元



		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萬1,364元

		4.5％

		2萬5,929元

		0元

		2萬5,929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2,842元

		3.32％

		1萬9,132元

		0元

		1萬9,132元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萬8,594元

		23.72％

		13萬6,768元

		0元

		13萬6,768元



		8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8萬7,018元

		15.26％

		8萬8,000元

		0元

		8萬8,000元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萬9,847元

		13.93％

		8萬0,344元

		0元

		8萬0,344元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7,368元

		0.13％

		731元

		0元

		731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萬7,393元

		5.29％

		3萬0,496元

		0元

		3萬0,496元



		1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萬9,437元

		9.8％

		5萬6,493元

		0元

		5萬6,493元



		13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萬6,089元

		0.45％

		2,588元

		0元

		2,588元



		總計

		


		581萬2,084元

		100％

		57萬6,607元

		0元

		57萬6,607元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是依本院111年3月2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見司執消債清卷一第269至275頁）。
⒉上開債權表所示之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A欄計算式：57萬6,607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黎漢章  

代  理  人  黃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黎漢章應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

    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

    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

    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

    ，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

    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

    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

    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

    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

    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

    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

    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黎漢章，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

    情事，於民國108年10月23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

    院前置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09年度

    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於109年8月19日下午5時開始更生程序

    ，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09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05號執行

    更生程序。於更生程序進行中，聲請人代理人於110年3月26

    日具狀表示欲撤回更聲之聲請，惟未獲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

    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而不生撤回效力；聲請人復未依消債條

    例第53條第1項於收受債權表後10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本院

    乃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76號裁定聲請人自110年12月27日

    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

    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清算程序。於清算程序進行中，聲

    請人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清算財團財產，附表一不動產部

    分均經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三次拍賣而無人

    應買，勘認該不動產為不易變價之財產而返還聲請人；附表

    二動產部分因有附表二說明欄所示之情事而屬本件免責程序

    應審酌之問題（詳如後述）。是聲請人已無其他清算財團財

    產足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

    年4月2日依職權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該裁定並於114年6月3

    日確定在案。上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是本院

    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

    法院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

    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前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於裁定終止清

    算後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免責與否表示

    意見或到庭陳述意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

    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3頁）。

　㈡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

    人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但書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

    債清卷二第375至376頁）。

　㈢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無意見（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9頁

    ）。

　㈣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

    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1頁）。

　㈤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

    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

    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5頁）。

　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

    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

    第387頁）。

　㈦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

    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

    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91頁）。

　㈧其餘債權人及聲請人均經本院函催其等陳報意見而未為表示

    ，並有送達回證（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39至365頁）在卷可

    稽。

四、再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

    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本院依消

    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

    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0年12月27日）起至裁定免責前之

    期間，綜合考量各項情況以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

    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及有無濫用清算程序之情節，而為認

    定債務人有無固定收入，如現有收入，並於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

    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依消債條例

    第78條第1項、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乃聲請人聲請本院消

    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前二年即106年10月起至108年9

    月止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

    要生活費用之餘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

　⒉經核聲請人之113年度稅務T-Road財產所得查詢表、勞保投保

    明細（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445至460頁），聲請人於最近一

    年來反覆於來寶國際人力派遣有限公司加退保，應認其於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固定收入。依其113年度所得清單

    所載所得總額為新臺幣（下同）52萬2,920元，平均每月收

    入約可達4萬3,576元（52萬2,920元÷12月），故本院認應以

    4萬3,576元作為聲請人裁定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另關於

    聲請人之必要支出部分，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桃園市114年

    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即2萬0,122元計算。準此，

    聲請人於本院裁定清算後，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

    尚餘2萬3,454元（4萬3,576元-2萬0,122元），符合消債條

    例第133條前段所指「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

    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規定。

　⒊而參本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之認定，聲請人聲請

    清算前二年期間之收入總額為99萬6,463元、每月必要支出

    為1萬7,494元（見消債更卷第64至68頁）。準此，聲請人於

    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

    57萬6,607元【99萬6,463元-（1萬7,494元×24月）】，而本

    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符合消債條例第

    133條後段所指「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

    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

    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應具有消債條

    例第133條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參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為須債務人之故意行為在清算程序中所為，且隱匿、毀損者

    ，為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始能構成。復參消債條例第98條

    第1項第1款規定，清算財團應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之

    債務人財產為限（司法院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6號

    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101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號

    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所稱

    之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為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

    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

    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

    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

    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

    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

    查義務等，該等義務之違反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

    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

    免責。從而，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

    、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

    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影響程序之順利進行

    ，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⒉查聲請人於本院更生程序中，雖有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致本

    件更生程序無法繼續進行，符合消債條例第53條第5項所定

    債務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及同條例第56條第2款所定不遵

    守法院命令之事由，然僅能認有影響更生程序之進行，尚難

    認有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即立法理由所列舉之上開義務

    ）致重大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

    款。次查聲請人曾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前之110年2月24日領訖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

    地之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2萬7,791元，惟依消債條例第98條

    及其立法理由，有關清算財團之認定時點應採限縮解釋，方

    不致清算財團不易確定，影響清算財團財產之分配及清算程

    序之進行，並降低債務人獲取新財產之意願，是上開補償費

    既為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領訖，應認不屬於清算財

    團財產。從而，聲請人雖未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

    配，並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亦難謂屬違反消債條

    例所定義務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

　⒊另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其他行為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

    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本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

    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而本件債權人既未具體說明

    或提出相關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有何其他消債條例

    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何消債條

    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

    之情形存在，且又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條

    文規定，本件債務人應不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應清償數額為57萬

    6,607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

    如附表三C欄所示者為本院試算。相關具體債權額、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清償程序中受分配金額及繼

    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等數字，債務人仍應

    自行核算確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債務人得再聲

    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

    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

    以上之數額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

    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盧佳莉

附表一：不動產

111年司執消債清字1號 財產所有人：黎漢章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拍賣底價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25 246.00 112分之1   備考        2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35 96.00 122分之1   備考        3 桃園市 中壢區 普義  830 418.00 112分之1   備考        



附表二：動產

編號 財產狀況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公同共有1/1）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依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25日函列載）  桃園市○○0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見司執消債更卷第286頁）向本院陳報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前之110年2月24日申請前揭地號土地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並領訖在案，本院前於111年4月7日、同年7月5日兩度函命聲請人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惟聲請人收受函文後未提交款項亦未回覆說明。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金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8萬9,492元 6.7％ 3萬8,641元 0元 3萬8,641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4萬1,433元 2.43％ 1萬4,031元 0元 1萬4,031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萬6,535元 3.9％ 2萬2,474元 0元 2萬2,474元 4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1萬4,672元 10.58％ 6萬0,981元 0元 6萬0,981元 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萬1,364元 4.5％ 2萬5,929元 0元 2萬5,929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2,842元 3.32％ 1萬9,132元 0元 1萬9,132元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萬8,594元 23.72％ 13萬6,768元 0元 13萬6,768元 8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8萬7,018元 15.26％ 8萬8,000元 0元 8萬8,000元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萬9,847元 13.93％ 8萬0,344元 0元 8萬0,344元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7,368元 0.13％ 731元 0元 731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萬7,393元 5.29％ 3萬0,496元 0元 3萬0,496元 1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萬9,437元 9.8％ 5萬6,493元 0元 5萬6,493元 13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萬6,089元 0.45％ 2,588元 0元 2,588元 總計  581萬2,084元 100％ 57萬6,607元 0元 57萬6,607元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是依本院111年3月2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見司執消債清卷一第269至275頁）。 ⒉上開債權表所示之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A欄計算式：57萬6,607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黎漢章  
代  理  人  黃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黎漢章應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黎漢章，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08年10月23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於109年8月19日下午5時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09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05號執行更生程序。於更生程序進行中，聲請人代理人於110年3月26日具狀表示欲撤回更聲之聲請，惟未獲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而不生撤回效力；聲請人復未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1項於收受債權表後10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本院乃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76號裁定聲請人自110年12月27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清算程序。於清算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清算財團財產，附表一不動產部分均經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三次拍賣而無人應買，勘認該不動產為不易變價之財產而返還聲請人；附表二動產部分因有附表二說明欄所示之情事而屬本件免責程序應審酌之問題（詳如後述）。是聲請人已無其他清算財團財產足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日依職權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該裁定並於114年6月3日確定在案。上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是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法院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前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於裁定終止清算後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免責與否表示意見或到庭陳述意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3頁）。
　㈡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但書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5至376頁）。
　㈢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無意見（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9頁）。
　㈣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1頁）。
　㈤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5頁）。
　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7頁）。
　㈦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91頁）。
　㈧其餘債權人及聲請人均經本院函催其等陳報意見而未為表示，並有送達回證（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39至365頁）在卷可稽。
四、再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0年12月27日）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綜合考量各項情況以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及有無濫用清算程序之情節，而為認定債務人有無固定收入，如現有收入，並於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依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乃聲請人聲請本院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前二年即106年10月起至108年9月止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⒉經核聲請人之113年度稅務T-Road財產所得查詢表、勞保投保明細（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445至460頁），聲請人於最近一年來反覆於來寶國際人力派遣有限公司加退保，應認其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固定收入。依其113年度所得清單所載所得總額為新臺幣（下同）52萬2,92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可達4萬3,576元（52萬2,920元÷12月），故本院認應以4萬3,576元作為聲請人裁定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另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部分，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即2萬0,122元計算。準此，聲請人於本院裁定清算後，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2萬3,454元（4萬3,576元-2萬0,122元），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指「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規定。
　⒊而參本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之認定，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之收入總額為99萬6,463元、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7,494元（見消債更卷第64至68頁）。準此，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57萬6,607元【99萬6,463元-（1萬7,494元×24月）】，而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所指「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應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參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為須債務人之故意行為在清算程序中所為，且隱匿、毀損者，為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始能構成。復參消債條例第9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清算財團應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之債務人財產為限（司法院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6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101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所稱之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為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該等義務之違反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從而，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影響程序之順利進行，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⒉查聲請人於本院更生程序中，雖有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致本件更生程序無法繼續進行，符合消債條例第53條第5項所定債務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及同條例第56條第2款所定不遵守法院命令之事由，然僅能認有影響更生程序之進行，尚難認有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即立法理由所列舉之上開義務）致重大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次查聲請人曾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之110年2月24日領訖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2萬7,791元，惟依消債條例第98條及其立法理由，有關清算財團之認定時點應採限縮解釋，方不致清算財團不易確定，影響清算財團財產之分配及清算程序之進行，並降低債務人獲取新財產之意願，是上開補償費既為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領訖，應認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從而，聲請人雖未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並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亦難謂屬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
　⒊另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其他行為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本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而本件債權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關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有何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且又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條文規定，本件債務人應不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應清償數額為57萬6,607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如附表三C欄所示者為本院試算。相關具體債權額、比例、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清償程序中受分配金額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等數字，債務人仍應自行核算確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債務人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盧佳莉
附表一：不動產
		111年司執消債清字1號 財產所有人：黎漢章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拍賣底價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25

		246.00

		112分之1

		




		


		備考

		


		


		


		


		


		


		




		2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35

		96.00

		122分之1

		




		


		備考

		


		


		


		


		


		


		




		3

		桃園市

		中壢區

		普義

		


		830

		418.00

		112分之1

		




		


		備考

		


		


		


		


		


		


		










附表二：動產
		編號

		財產狀況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公同共有1/1）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依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25日函列載）

		


		桃園市○○0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見司執消債更卷第286頁）向本院陳報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前之110年2月24日申請前揭地號土地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並領訖在案，本院前於111年4月7日、同年7月5日兩度函命聲請人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惟聲請人收受函文後未提交款項亦未回覆說明。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金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8萬9,492元

		6.7％

		3萬8,641元

		0元

		3萬8,641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4萬1,433元

		2.43％

		1萬4,031元

		0元

		1萬4,031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萬6,535元

		3.9％

		2萬2,474元

		0元

		2萬2,474元



		4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1萬4,672元

		10.58％

		6萬0,981元

		0元

		6萬0,981元



		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萬1,364元

		4.5％

		2萬5,929元

		0元

		2萬5,929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2,842元

		3.32％

		1萬9,132元

		0元

		1萬9,132元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萬8,594元

		23.72％

		13萬6,768元

		0元

		13萬6,768元



		8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8萬7,018元

		15.26％

		8萬8,000元

		0元

		8萬8,000元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萬9,847元

		13.93％

		8萬0,344元

		0元

		8萬0,344元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7,368元

		0.13％

		731元

		0元

		731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萬7,393元

		5.29％

		3萬0,496元

		0元

		3萬0,496元



		1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萬9,437元

		9.8％

		5萬6,493元

		0元

		5萬6,493元



		13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萬6,089元

		0.45％

		2,588元

		0元

		2,588元



		總計

		


		581萬2,084元

		100％

		57萬6,607元

		0元

		57萬6,607元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是依本院111年3月2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見司執消債清卷一第269至275頁）。
⒉上開債權表所示之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A欄計算式：57萬6,607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黎漢章  

代  理  人  黃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黎漢章應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黎漢章，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08年10月23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聲請更生，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於109年8月19日下午5時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09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305號執行更生程序。於更生程序進行中，聲請人代理人於110年3月26日具狀表示欲撤回更聲之聲請，惟未獲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而不生撤回效力；聲請人復未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1項於收受債權表後10日內提出更生方案，本院乃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76號裁定聲請人自110年12月27日下午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移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號進行清算程序。於清算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有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清算財團財產，附表一不動產部分均經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三次拍賣而無人應買，勘認該不動產為不易變價之財產而返還聲請人；附表二動產部分因有附表二說明欄所示之情事而屬本件免責程序應審酌之問題（詳如後述）。是聲請人已無其他清算財團財產足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日依職權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該裁定並於114年6月3日確定在案。上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確認無誤，是本院所為終止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前開消債條例規定，法院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前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於裁定終止清算後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免責與否表示意見或到庭陳述意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3頁）。

　㈡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顯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但書第8款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5至376頁）。

　㈢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無意見（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79頁）。

　㈣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1頁）。

　㈤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5頁）。

　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87頁）。

　㈦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懇請鈞院職權調查（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91頁）。

　㈧其餘債權人及聲請人均經本院函催其等陳報意見而未為表示，並有送達回證（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339至365頁）在卷可稽。

四、再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為本件不免責裁定之審查時，自應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即110年12月27日）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綜合考量各項情況以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及有無濫用清算程序之情節，而為認定債務人有無固定收入，如現有收入，並於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且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依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乃聲請人聲請本院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前二年即106年10月起至108年9月止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以判斷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之適用。

　⒉經核聲請人之113年度稅務T-Road財產所得查詢表、勞保投保明細（見司執消債清卷二第445至460頁），聲請人於最近一年來反覆於來寶國際人力派遣有限公司加退保，應認其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固定收入。依其113年度所得清單所載所得總額為新臺幣（下同）52萬2,92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可達4萬3,576元（52萬2,920元÷12月），故本院認應以4萬3,576元作為聲請人裁定清算程序後之固定收入。另關於聲請人之必要支出部分，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即2萬0,122元計算。準此，聲請人於本院裁定清算後，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2萬3,454元（4萬3,576元-2萬0,122元），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指「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規定。

　⒊而參本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34號裁定之認定，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之收入總額為99萬6,463元、每月必要支出為1萬7,494元（見消債更卷第64至68頁）。準此，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期間，每月收入所得減去支出費用後，尚餘57萬6,607元【99萬6,463元-（1萬7,494元×24月）】，而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均未受償，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後段所指「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應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事存在：

　⒈參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修正理由，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為須債務人之故意行為在清算程序中所為，且隱匿、毀損者，為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始能構成。復參消債條例第9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清算財團應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之債務人財產為限（司法院100年第6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6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101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所稱之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為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該等義務之違反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從而，債務人因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影響程序之順利進行，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⒉查聲請人於本院更生程序中，雖有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致本件更生程序無法繼續進行，符合消債條例第53條第5項所定債務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及同條例第56條第2款所定不遵守法院命令之事由，然僅能認有影響更生程序之進行，尚難認有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即立法理由所列舉之上開義務）致重大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次查聲請人曾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之110年2月24日領訖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2萬7,791元，惟依消債條例第98條及其立法理由，有關清算財團之認定時點應採限縮解釋，方不致清算財團不易確定，影響清算財團財產之分配及清算程序之進行，並降低債務人獲取新財產之意願，是上開補償費既為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領訖，應認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從而，聲請人雖未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並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亦難謂屬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而不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

　⒊另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其他行為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本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而本件債權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關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有何其他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且又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首揭條文規定，本件債務人應不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應清償數額為57萬6,607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如附表三C欄所示者為本院試算。相關具體債權額、比例、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清償程序中受分配金額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等數字，債務人仍應自行核算確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債務人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盧佳莉

附表一：不動產

111年司執消債清字1號 財產所有人：黎漢章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拍賣底價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25 246.00 112分之1   備考        2 桃園市 中壢區 忠福  1335 96.00 122分之1   備考        3 桃園市 中壢區 普義  830 418.00 112分之1   備考        



附表二：動產

編號 財產狀況   說明 1 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公同共有1/1）區段徵收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依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25日函列載）  桃園市○○000○00○00○○地區○○0000000000號函（見司執消債更卷第286頁）向本院陳報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前之110年2月24日申請前揭地號土地地價補償費新臺幣2萬7,791元並領訖在案，本院前於111年4月7日、同年7月5日兩度函命聲請人提交等值款項予本院進行清算分配，惟聲請人收受函文後未提交款項亦未回覆說明。 



附表三（單位：新臺幣）：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額 債權比例 依第133條所定應受償之金額（A） 清算程序中受分配金額（B）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最低應受分配額（C） 1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8萬9,492元 6.7％ 3萬8,641元 0元 3萬8,641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4萬1,433元 2.43％ 1萬4,031元 0元 1萬4,031元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萬6,535元 3.9％ 2萬2,474元 0元 2萬2,474元 4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1萬4,672元 10.58％ 6萬0,981元 0元 6萬0,981元 5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萬1,364元 4.5％ 2萬5,929元 0元 2萬5,929元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萬2,842元 3.32％ 1萬9,132元 0元 1萬9,132元 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萬8,594元 23.72％ 13萬6,768元 0元 13萬6,768元 8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8萬7,018元 15.26％ 8萬8,000元 0元 8萬8,000元 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萬9,847元 13.93％ 8萬0,344元 0元 8萬0,344元 1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7,368元 0.13％ 731元 0元 731元 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萬7,393元 5.29％ 3萬0,496元 0元 3萬0,496元 12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萬9,437元 9.8％ 5萬6,493元 0元 5萬6,493元 13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萬6,089元 0.45％ 2,588元 0元 2,588元 總計  581萬2,084元 100％ 57萬6,607元 0元 57萬6,607元 備註： ⒈債權額及債權比例是依本院111年3月2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見司執消債清卷一第269至275頁）。 ⒉上開債權表所示之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A欄計算式：57萬6,607元×債權比例，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C欄計算式：A欄-B欄。       







